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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有人将青少年犯

罪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我国，青

少年犯罪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青少年犯罪

问题日渐突出，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青

少年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

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较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其

中16岁以下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在增加，我国公安部也发

出过红色警告：青少年犯罪及其低龄化已成为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一）青少年

犯罪的思想根源。 1、颓废不健康的人生观。贪图物质享受

，认为“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不玩不乐等于白活”、“人

为财死、鸟为食亡”“青春无限美，一去不复回，现在不享

受，老了空自悔。”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为了追求

这一切，他们荒废学业，沦丧道德，无羁放荡，不择手段偷

盗滋事、拦路抢劫、强奸，捞取财物、吃喝玩乐。 2、“行

帮”和“哥们义气”思想的腐蚀和毒害。“行帮”和“哥们

义气”是封建制度的产物，结伙成帮，是当前一些青少年违

法犯罪活动的主要形式。而“行帮”和“哥们义气”，则是

结伙成帮的纽带，也是他们的一大精神支柱。一些青少年对

社会上一些人结帮打架，成伙斗殴，争强称霸，啧啧佩服，

内心羡慕，很愿入伙尝试；有的则是寻找靠山，寻求保护，

积极入伙；还有的把“哥们义气”当作人生第一信条，是最



高的道德准则，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共当”。总之，为了

其团伙的利益，哥们的交情，置法律而不顾，什么违法犯罪

的活动都干的出来。 综上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包括个人主

义、享乐主义和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反动观点的影响，

使一些青少年形成了消极的人生观、扭曲的价值观、颠倒的

荣辱观、错误的婚恋观，进而导致违法犯罪。 （二）促使青

少年犯罪的客观因素。 1、家庭教育方面有原因 缺乏良好的

家庭教育，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在当今

社会，家庭教育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以至许多家庭出现

了孩子教育中的“失控”。如： 家庭不睦，父母离异的家庭

。整天在父母争吵不休、打骂不断、火药味极浓的家庭生活

氛围中，甚至父母离异，各自另组家庭，在“爸爸一个家，

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是多余的”羞辱中，在得不到父爱

、母爱基本温暖的情况下，幼小本应纯洁的心灵被人为地扭

曲，愤而报复社会逐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由于夫妻的关系

冲突或异常，因而他们很少关心子女。同时，这种家庭中的

儿童由于家庭的不安定，缺乏温暖，容易形成感情冷漠，烦

躁、孤独怪僻的性格。此外，这种孩子极易流浪或徘徊在街

头，有的在垃圾堆里掏摸食物，有的则到商店摊柜上偷窃食

物和东西，被人抓住忍受打骂而不愿归家，逐渐形成冷酷无

情、玩世不恭的性格，这种性格特征在他们长大成人后极易

成为惯犯或罪犯的心理基础。 家教不当，爱度失衡的家庭。

有的家长平日百依百顺，有要求必满足，形成任性、霸道的

性格，其子女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任性、自我为中心的特点。

有这种性格的少年，一旦介入社会生活，很容易以自私的、

任性的态度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从



而发生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类少年如父母是领导干部或大款

之类的人物，则表现的更为突出。他们往往有恃无恐，称王

称霸，经常纠集一班“小兄弟”在自己周围，旷课逃学、打

架斗殴，甚至偷盗抢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而学校和社

会对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管教和打击不力无不与其家庭的

影响有极大的关系。 简单粗暴的家庭。以棍棒代替教育，动

辄拳打脚踢，一旦挣脱，离家而去，这样在流浪中食宿无着

，碰上坏人教唆极易走上犯罪道路。其子女最容易形成粗暴

冷酷的性格。这种少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很容易发生

粗暴的攻击行为，并由此导致违法犯罪。父母自身不洁的家

庭。有的家长从早到晚一心赚钱，整日在商场上忙；有的则

沉迷于“娱乐”，跑舞厅、上酒吧、进赌场、钻包厢，“要

钱随你花，教育没时间”，养而不教，放任自流。由于父母

行为不庄严、不检点，没有建立正常的权威形象，使得青少

年形成不良的性格而导致异常行为（包括违法犯罪）的发生

。如某校一初二年级的学生，伙同他人多次盗窃某建筑工地

装潢用的铝合金材料，并且公然放在家中再联系销赃给某废

品收购站，其父不仅不及时制止和教育，反而将从其儿子身

上搜出销赃得来未用尽的钱供自己喝酒赌博用。这类家庭父

母的不良行为，很容易对孩子产生极坏的影响，导致这种家

庭的子女犯罪率偏高。 经济贫困的家庭。主要是指城市下岗

职工和经济落后农村尚未脱贫的家庭。这些家庭父母无稳定

收入，又无挣钱致富的技能，谋生艰难，小孩中途辍学的很

多，若是家中还有一个病人则更是雪上加霜、债务累累。这

类家庭很容易促使孩子很早涉足社会，外出打工。由于缺乏

正常的家庭生活和文化教育，他们中很多人误入犯罪群体中



。 2、社会方面的消极因素 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这是青

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催化剂。不健康的社会文化，对涉

世不深、抗诱惑力不强的青少年产生的危害是很深的。那些

进口越境走私盗版，“正式渠道”播放的影视录像中犯罪过

程和人物语言散布出的腐朽观点，不健康的书刊杂志、电子

游戏，光盘网络里极端自私的尔虞我诈，毫无人性的残斗凶

杀，挥霍无度的狂饮滥赌，糜烂透顶的生活方式，强烈刺激

着缺乏分辨判断能力、充满好奇心、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

年的感官，吞噬着纯洁的心灵。在有意无意的引导下，这些

故事中的“人物”被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视为崇拜的英雄偶像

，尽相模仿。还有到处可见的美容院，舞场OK厅、疏于管理

的网吧，到处可闻的麻将、扑克声，大街小巷的性病广告等

等，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毒害着人们的思想，腐蚀着青少

年的心灵，诱发着青少年犯罪。 况且青少年多无经济来源，

当囊中羞涩，又抵挡不住诱惑时，就有可能由内而外，从小

偷小摸到公开敲诈抢劫甚至杀人谋财。这些人一旦结成帮派

，形成团伙，则多成为有计划的团伙犯罪，群殴不止，争夺

地盘，无恶不作，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对社会的危

害不可估量。从全国各地已破获和揭露出来的许多恶性案件

中均可找到这一规律的痕迹。 3、学校教育方面的原因 当前

，有些学校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法制教育不够，学校体制

及教育模式尚未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尚未完成从应试

教育到素质教育的真正过渡。学校工作以德育为首，但真正

地完全落实尚需时间。目前，德育工作处于次要地位，甚至

形同虚设的情况明显存在。导致许多青少年学生缺乏正确的

理想信念，不知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



常识，头脑中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不懂法、不知法，也就

谈不上遵纪守法；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青少年学生易受不

良思潮的影响，加之他们接触社会较少，心理素质及心理承

受能力极差，经不起挫折打击，一受刺激，就扭曲变形，容

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促使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原因

。 人的青少年时期是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

是人的一生中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

来看，青少年身心发育不成熟，思维简单，情绪不稳定，自

我控制力差，主要表现： 1、攀比虚荣:近年来，受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幼小的心灵

里种上了贪慕虚荣的种子，讲排场、讲穿戴、讲吃喝，好逸

恶劳，梦想一夜暴富，导致他们不择手段地侵犯公民和法人

的合法权利。 2、好奇:青少年对外界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是

他们的天性。但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差

，有时对好坏良莠缺乏全面正确的判断，在缺乏良性诱导的

情况下，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随心所欲，甚至走向违法犯

罪的道路 3、逆反：从生理角度讲，青少年正当逆反心理强

烈的时期，对一些家长的“棍棒教育”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

率、歧视差生的做法，一些青少年“不堪忍受”，产生了强

烈的对立情绪，严重时他们甚至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如16岁的少年刘某，因偷家里的钱玩电子游戏，受到母亲的

打骂批评，心生不满，竟然活活勒死了亲娘，青少年本是天

真无邪的，如此骇人听闻、丧失人性的案例，也给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的不当敲响了警钟。 4、盲从: 在一些共同犯罪中

，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并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

随其他成员盲目干事，人云亦云，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 5



、报复：蓄意报复是青少年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主要动机

之一。如 16岁吴某，成天逃学打电子游戏，初中未毕业便休

学在家，是个问题少年。因其不思上进和好吃懒做，长期遭

受父母和姐姐的责骂，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情绪，于是产生“

报复一下家人”的想法。他将3支“毒鼠强”稀释后倒进粥锅

和菜盆里搅匀。父母经抢救脱险，姐姐抢救无效身亡。 由于

青少年心理状态不稳定，控制力不强，容易冲动，当遇到别

人的挑衅时，往往表现得格外烦躁，缺乏理性思考。 6、寻

求刺激：由于一些腐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腐蚀和诱导，一部

分青少年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着畸形的追求，喜欢寻求一些

所谓的刺激，甚至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范畴。 总之，青少年

生理、心理发展变化表明，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的世界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变”字。

正是这种变，决定了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大。这个时期客观环

境好，影响教育正确得法，他们就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反

之，他们就会受毒变坏，甚至随落成为罪犯。 二、预防青少

年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对青少年思想政治的教育。 学校应

当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理想、道德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情况，开展以预防

青少年犯罪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如参观打击积压种犯罪的

专题展览，收看法制教育电视片，观看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为主要内容的电影、戏剧、文艺演出、举办法制报告会，搞

好警校共建等。 （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清除社会各

类丑恶现象，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环境。 司法机关协助文化部

门，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彻底清除淫秽



物品的传播途径，集中清理整顿学校周边环境秩序，以排除

社会不良因素对青少年的影响。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

会及学校周边环境，清除不良影响，使青少年有一个健康成

长的环境。 依法防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充分体现了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及时防治原则。该法第29条规定，任何人

不得教唆、胁迫、引诱末成年人实施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

或者为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提供条件；第26条规定，禁止

在中学学校附近开办营业性歌舞厅、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以

及其他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第27条规定，公安机关

应当加强中小学校周围环境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处理中

小学校周围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第30条规定，以未成年人

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

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第31条规定，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含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以及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电子出版物；第32条规定

，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目，不得有渲染暴力、色情、

赌博、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第33条规

定，营业性歌舞厅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场所，应

当设置明显的未成年人禁止进入标志。营业性电子游戏场所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该法第52

条、第53条、第54条、第55条分别规定了违反第30条、第31条

、第32条、第33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规定旨在

整顿包围未成年人的不良社会环境，消除产生犯罪的原因和

条件。 （三）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法制教育，使青少年遵纪

守法。 家庭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学校在对



学生进行预防犯罪教育的同时，应成立家长学校，让父母多

些教子方略，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水平，针对学生的具体表现

对子女进行教育，使其增强法制观念，纠正不良行为，防止

违法犯罪。 进一步健全社会教育管理机制，加强普法宣传，

提高青少年法制意识。在社会上加大宣传力度，如设置“法

制咨询热线电话”和“法制信箱”，在广播电台和报纸等开

设“法制专栏”以案说法， 比如可利用青少年犯罪的典型案

例，到学校、工厂或公共场所进行公审公判，加大新闻宣传

力度，使青少年在实案中学法懂法，起到引导和教育作用。 

（四）学校教育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 狠抓学生的品德

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加强青

少年人格培养，从根本上预防青少年激情犯罪。特别是恶性

犯罪，应重点从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素质，健全的心理素

质，完整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广泛的社会适应能力入手，

培养青少年广泛的爱好和志趣，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人生观

，提高青少年的整体素质。 （五）司法机关针对青少年犯罪

的处理上，要求必须与成年人区别开。 司法机关要认真贯彻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犯罪的青少年在侦查、起诉

、审判、改造等环节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方法，着眼于教育

和挽救，以达到既治病又救人的目的。 执法机关要建立追踪

回访考察制度，建立帮教体系，对判处刑罚的青少年采取确

定专人帮教，定期考察，会同工、青、妇等单位与所在学校

或村（居）委会、家庭密切配合共同帮教，同时对后进青年

、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做好教育挽救工作。 （作者：闫斌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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